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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一、若欄位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伸。
二、迴避之原則如下：
(一)有下列情形者應迴避審查：
1. 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。
2. 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。
3. 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(尤其是同一系所)服務。
4. 與送審者有親屬關係。
(二)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，宜盡量兼顧下列原則：
1. 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(尤其是畢業時間十年以內，且為同一系所者)。
2. 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。
3. 曾與送審者共同參與相關研究者。
